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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9年 12月 13日以电

话、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9年 12月 18日（星期三）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由公司副董事长宛晨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经认真

审议，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潘晖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董事

长职位出现空缺。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董事会选举龚保国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龚保国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该议案经全体董事 1/2以上同意。 

二、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常晖先生、魏美钟先生辞去公司董事

职务，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多个职位出现空缺。为保证公司董事会

的治理效率，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

以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目前公司董事会

的人员组成情况，对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作出相应

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龚保国先生、于兵先生、洪芳芳女士组成，其中洪

芳芳女士为独立董事，龚保国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  

（二）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徐宏伟先生、张希舟先生、宛晨先生组成，其中徐

宏伟先生、张希舟先生为独立董事，徐宏伟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洪芳芳女士、徐宏伟先生、孙利伟先生组成，

其中洪芳芳女士、徐宏伟先生为独立董事，洪芳芳女士为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主任。  

（四）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张希舟先生、于兵先生、洪芳芳女士组成，其中张

希舟先生、洪芳芳女士为独立董事，张希舟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人员简历请见附件。 

该议案经全体董事 1/2以上同意。 

 

备查文件： 

1、《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2月 19日 

  



附件：简历 

龚保国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西北工业大学热能动力

机械与装置学士、中国人民大学 MBA、香港科技大学 EMBA。长期于中

国航天系统内任职，先后担任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展计划部

部长兼型号军品技术改造办公室主任、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航天云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航天汽车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曾获 2009年度中国航天基金奖、2013年度

中央企业劳动模范称号。龚保国先生自 2018年 11月起担任上海延华

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龚保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龚保国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经核实，龚保国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宛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美国华盛顿

大学奥林商学院 EMBA，中国注册会计师。历任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主管；2001 年 4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职于魏德米勒电联接

（上海）有限公司，担任全球执行副总裁、亚太区总裁；现任北京东

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 2月起担任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并于 2018年 3月起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宛

晨先生现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被评为 2010

年度上海综合保税区优秀企业家。 

宛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宛晨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经核实，宛晨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于兵先生：荷兰国籍，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双

工学博士、教授，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历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师、荷兰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助理教授、荷兰皇家哈斯康宁公司资深顾问师、资

深咨询师及中国区总裁，2010年 8月起任职于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副总经理、执行总裁、总裁；2015 年

11 月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首批上海市引进人才，上海特聘专家，

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上海市欧美同

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副会长，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留学

人员联合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住建部全国市长研修学院特邀

讲师，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

分会专家工作委员会特聘专家，国际建筑性能仿真学会荷兰分会常务

理事，美国暖通空调工程师学会会员，荷兰绿色建筑委员会 BREEAM



专家，荣获全国侨联“第五届中国侨界贡献（创新团队）”、第四批国

务院侨办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 

于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于兵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经核实，于兵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孙利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1996年 5

月至 2000年 1月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2000年 2月至 2013

年 2月任职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天津办事处；2013年 2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职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2016

年 1 月至今任职于华融（天津自贸试验区）投资有限公司；2019 年

12月起担任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孙利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孙利伟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经核实，孙利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洪芳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法学硕士。2003 年 7

月至今任职于福建农林大学文法学院；2005 年至今于福建新世通律

师事务所任兼职律师。洪芳芳女士自 2018年 2月起担任上海延华智

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洪芳芳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洪芳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核实，洪芳芳女士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张希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1982 年参

加法院工作，历任副处长、研究室主任、庭长、副院长等职务，为二

级高级法官。2016年 12月退休。张希舟先生在法学理论上造诣深厚，

实践经验丰富，学术成就公认，在业内有较高声誉。张希舟先生自

2019年 12月起担任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张希舟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张希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核实，张希舟先生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徐宏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经济学博士，高级会计

师。先后就职于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创业投资公司等。曾

担任上市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职务。现担任浙江

海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浙江海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9年 12月起担任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徐宏伟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徐宏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核实，徐宏伟先生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